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

「抽汲地下水水利建造物申請」作業流程圖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公用事業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總處理時限：1.第一階段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建造、改造及拆除申請：48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70 

 

 

1.   0.5 日 

  

2. 9.5 日 

 
 

3.   14 日 

2. 
審查申請書
是否備齊 

2.3 駁回 

不符合 

符
合 

1.收件 

2.2補正
資料審查 

否期 

 

2.1 
限期補正 

是 3.會同相關單位
辦理會勘 

 

7.核發建造核准書 

 

不符合

 

否 

6.    6 日 

5.    5 日 

7.    1 日 

4.會勘結果
審核 

5.於水權核辦系
統進入水利建造
物新申請案流程 

 

6.經系統核定後
製作水利建造物
建造核准書 

 

4.1 
通知 
補正 

4.2補
正審查 

是 

4. 12 日 
 
 

符
合 4.3 駁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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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                  總處理時限：1.第一階段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建造變更申請：20日、須會勘者48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 

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70 

 

 

1.   0.5 日 

  

2. 9 日 

 
 

3.   15 日 

2.審查變 
更理由及 
文件 

2.3 駁回 

不符合 

符
合(

須
會
勘) 

1.收件 

2.2補正
資料審查 

否期 

 
2.1 

限期補正 

是 3.會同相關單位
辦理會勘 

 

7.核發變更核准函 

 

不符合

 
否 

5.   4.5 日 

4.會勘結
果審核 

4.1 
通知 
補正 

4.2補
正審查 

是 

4. 13 日 
 

符
合 

5.於水權核辦系
統更改水利建造
物變更後資料 

 

7.    1 日 

6.經系統核定後
製作水利建造物
變更核准函 

 

6.    5 日 

符
合(

無
須
會
勘) 

4.3 駁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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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                  總處理時限：2.第二階段：1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 

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70 

3.核發開工同意函 

 

2.   8.5日 
 
 
 
 
 
 
 
 
3.    1日 
 
 

1.收件 
1.   0.5日 

2.1 駁回 
否 

是 

2.檢核申請
開工時間是否
符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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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（本階段須取得

第一階段核發建造核准及第二階段，於竣工後再向本局提出申請。） 

            總處理時限：3.第三階段：35日、須複驗者5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是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70 

  

5.核發水利建造
物合格證明文件 

 

3.會同相關
單位安排竣
工查驗 

符
合 

3.1限期

改善 

4.     6日 

2.   7.5日 
 
 
 
 
 
 
 
 
 
3.    20日 
 (須複驗者，
再加 15日) 
 
 
 
 
 

不符合 3.2是否
依限改善 

否 
1.收件 

1.   0.5日 

3.4駁回 
3.3是否
通過複驗 

是 否 

是 

否 

2.1 駁回 

5.     1日 

2.檢核竣工
申報時間是
否符合規定 

4.經水權核辦系
統核定後製作水
利建造物合格書 

 


